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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 1月 19日  
立法會會議  

 
就 “改善基層健康服務 ” 

動議的議案  
 
  李永達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2011年 1月 19日的立法會會議

上，就 “改善基層健康服務 ”動議議案。現隨文件附上有關的議案。

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 “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 ”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（林鄭寶玲女士代行）  
 
連附件  
 
 



 

 

2011年 1月 19日 (星期三 ) 
立法會會議席上  
李永達議員就  

“改善基層健康服務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世界衞生組織在 1978年發表關於基層健康服務的《阿拉木圖宣言》

中，確定健康的定義不單在於沒有疾病，還在於身、心和社交的全

面健康，基層健康旨在達到人人健康的目標；然而，本港的醫護體

系現時仍以疾病治療和預防為主，投放在基層健康工作的資源嚴重

不足，而且基層健康的工作主要限於基層醫療服務，因此無法達到

促進人人健康的目標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採取措施落實《阿拉木

圖宣言》，包括：  
 
(一 ) 全面改善基層健康服務及增加基層健康服務的資源；  
 
(二 ) 設立基金以推動基層健康服務的改革；  
 
(三 ) 制訂統籌機制，讓相關政府部門和民間組織通力合作，改

善勞工、教育、房屋、公共設施、食品安全等環節，以促

進市民健康；  
 
(四 ) 針對不同健康範疇，制訂 ‘人人健康十年指標 ’，並就每項健

康指標制訂工作計劃；  
 
(五 ) 推動健康社區運動，透過社區組織和政府部門，動員社區

人士參與規劃和改善區內的基層醫療服務，並充分利用區

內資源以促進居民的健康；及  
 
(六 ) 因應長者、婦女、男士、在職人士、青少年和兒童等不同

人口組別的健康問題和需要，設計不同策略和服務，並增

加資源投放，以期加強健康教育、疾病預防和控制服務。  
 
 


